
■乘客劉某用手機擊打司機的頭部。

■司機冉某以右手還擊。

■雙方互毆時，冉某收回右手並往左側急打
方向盤，車輛以51公里時速向左偏離越過中
心實線。

■巴士與對向時速58公里的紅色私家車相撞
後，撞斷護欄墮江。

劉姓乘客劉姓乘客
((4848歲歲))

冉姓司機冉姓司機
((4242歲歲))

乘客劉某過站後要求下車遭拒，遂上前至駕駛位旁指責司機冉某，冉某
多次轉頭與劉某爭執，雙方由口角之爭升級至互毆。( )

事發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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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冰、馬靜 重
慶、北京報道）乘客劉某和司機冉某之間
的互毆行為，導致車輛失控且與對向正常
行駛的私家車撞擊後墮江，造成重大人員
傷亡。因此，乘客劉某和司機冉某的互毆
行為與危害後果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
係，兩人的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已觸
犯《刑法》第115條之規定，涉嫌犯罪。
《刑法》第115條規定，放火、決水、爆

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
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對此，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副教
授吳如巧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2015年萬州也發生了這樣一宗案件，
同樣是22號巴士上，一名女乘客與司機爭
執，情緒激動搶奪方向盤致巴士撞樹，但

因造成後果不嚴重，只對該名乘客進行行
政拘留，並沒有追究刑事責任。這也客觀
反映了當下針對危害公共安全行為懲治力
度不夠。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專家洪道德表示，凡是

存在這種無視他人性命的類似行為的應該不
論其是否造成嚴重後果，都在現行法律框架
內從重論處，方能形成一定威懾力。
他指出，《刑法》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
兩條法律規定，分別是第114條和115條，
兩條規定的區別是「有無造成嚴重後
果」。洪道德說，現在法律是無需調整
的，重要的是對這種類似行為從重從嚴處
理，無論是否造成重大後果一律按照「犯
罪」來定，在定為犯罪的基礎上，再視具
體情況作出定罪處理。「一定要依法從重
作出處理，才能形成威懾力，以防類似案

件再度發生。」他續指，所有公共交通工
具都應隔離司機座位，防止類似慘案。

司機乘客雙亡 公司家屬擔責
因為兩位負有刑事責任的自然人都已經

死亡，根據法律規定，這兩人不再定罪量
刑。從刑訴法講，該案也不具備刑事案件
立案條件。四川琴台律師事務所侯秋月律
師對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巴士司機是
職務行為，根據民法總則『企業法人對它
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
動，承擔民事責任』，其民事賠償責任應
該由巴士公司承擔；涉事女乘客雖然去
世，但是她的家屬應該在她的遺產範圍內
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死者家屬可以要求
賠償的範圍包括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
費、死亡賠償金等。」

法學專家：依法從重處理 避免慘案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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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 日晚打撈出水的巴士
行車記錄儀（俗稱
黑盒）錄像顯示，
事發時，劉某在冉
某旁，與冉某激烈
爭吵，之後再發生
肢體衝突。從車內
看，冉某誤向左急
打方向盤，導致巴
士向左偏離，越過
中心實線，與對向
正常行駛的紅色私
家車相撞後，撞斷

護欄墮入江中；巴士衝下橋時，可以聽見車
內乘客尖叫連連，而司機冉某還緊緊握着方
向盤。
重慶警方稱其事發後明確了15名司乘人

員身份。救援人員克服水域情況複雜、水深
70餘米等困難，先後打撈出13名遇難者遺
體並確認身份。通過走訪事發前兩站（「回
瀾塔」站、「南山岔路口」站）下車的4名
乘客，均證實當時車內有一名中等身材、着
淺藍色牛仔衣的女乘客因錯過下車地點與司
機發生爭吵。
警方深入調查走訪發現，事發當日9時35
分，女性乘客劉某在「四季花城」站上車，
其目的地為「壹號家居館」站。據香港文匯
報記者了解，由於道路維修改道，22號巴
士車從10月23日至11月12日期間暫不停
靠「壹號家居館」站；司機冉某曾提醒到此
站的乘客改在距離較近的「南濱公園」站下
車，但劉某未及時下車。發現巴士已過自己
的目的地站後，劉某要求立刻下車，但該處
無巴士車站，冉某沒有停車。

爭執7個站 動口變動手
10時3分32秒，劉某從座位起身走到正

在駕駛的冉某右後側，靠在冉某旁邊的扶手
立柱上指責冉某，冉某多次轉頭與劉某解
釋、爭吵，雙方爭執逐步升級，並相互有攻
擊性語言。22號巴士行駛資料顯示，從
「南濱公園」站附近到長江二橋上橋處，共
經過7個車站。
10時8分49秒，當巴士行駛至萬州長江
二橋距南橋頭348米處時，劉某右手持手機
擊向冉某頭部右側，冉某右手放開方向盤還
擊，側身揮拳擊中劉某頸部。隨後，劉某再
次用手機擊打冉某肩部，冉某用右手攔擋並
抓住劉某右上臂。10時8分51秒，冉某收
回右手並用右手往左側急打方向（巴士時速
為51公里），巴士失控向左偏離越過中心
實線，與對向正常行駛的紅色私家車相撞
後，撞斷護欄墮入江中。
警方稱冉某事發前幾日行為無異常。巴

士打撈上岸後，經重慶市鑫道交通事故司法
鑒定所鑒定，事發前，巴士燈光信號、轉向
及制動有效，傳動及行駛系統技術狀況正
常，排除因故障導致其失控的因素。

兩人皆有錯 行為涉刑責
根據重慶警方的通報稱，劉某在乘坐巴

士過程中，兩次持手機攻擊正在駕駛的巴士
車駕駛員冉某，實施危害巴士行駛安全的行
為，嚴重危害巴士行駛安全。冉某在遭遇劉
某攻擊後，應當認識到還擊及抓扯行為會嚴
重危害巴士行駛安全，但未採取有效措施確
保行車安全，反而將右手放開方向盤還擊劉
某，後又用右手格擋劉某的攻擊，並與劉某
抓扯，其行為嚴重違反巴士司機職業規定。
該通報稱，由於兩人的行為直接造成巴

士失控，致使巴士墮江，造成重大人員傷
亡，因此劉某和冉某的行為與危害具有刑
法意義上的因果關係；兩人的行為嚴重危
害公共安全，已觸犯《刑法》相關規定，
涉嫌犯罪。

據重慶警方昨日通報稱，10月28日的萬州巴士墮江

慘劇係女乘客劉某與司機冉某互毆所致，警方認定兩

人行為均涉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墮江巴士於10月
31 日晚被打撈出
水，玻璃全碎，全車
變形，觸目驚心。

新華社

重慶萬州 22 號巴士
墮江慘劇，令人痛心。
網友爆料稱，早在2015

年12月，萬州22號巴士曾出現過兩次事
故，一次是老人搶奪司機方向盤導致巴士
車頭損毀，另一次則是女子搶奪方向盤導
致車頭撞樹。更諷刺的是，此次慘案第二
日，北京就發生一宗女乘客用一箱牛奶打
砸巴士司機的事故，雖被車上保安及時制
止，但仍導致巴士與其他車輛剮蹭。

勇治惡客 或可避災
在眾多乘客因小事不滿而打罵司機、搶

奪方向盤的事故中，也有成功處置的案
例。今年4月湖南長沙一輛巴士上，當有
乘客企圖搶奪司機方向盤時，另一名乘客
見狀出手阻止，及時阻止事故發生。

然而，並不是每次司乘矛盾都能遇到有
人挺身而出「行俠仗義」。重慶22號巴士
墮江案，車中乘客固然多是老幼，但在長
達五分鐘的司乘糾紛中，無人前去勸阻，
最終釀成大禍。

駕駛安全 亟待重視
公共交通部門消極對待長期存在的司乘公共交通部門消極對待長期存在的司乘

矛盾、事故，不僅沒有及時出台安全管理
措施，甚至連為公交司機安裝隔離門等簡
單防護也沒有。乘客搶奪司機方向盤等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此前並沒有受到法律
的嚴格懲罰，導致部分乘客仍存僥倖心
理，心有不滿就動輒襲擊巴士司機，威脅
整車乘客的生命安全。同行乘客也應該具
備安全意識，對於司乘矛盾要及時制止，
冷眼旁觀、置身事外只能帶來最壞的結
果。

破損不堪的22號巴士，在86個小時救援
後，被打撈出水面，15條生命就此逝去，
這是一場血的教訓，值得每個人反思與警
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血的教訓！警醒冷眼旁觀者

■■事發第二日事發第二日，，萬州市民站在萬州市民站在
江邊焦急等待真相江邊焦急等待真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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